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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醴陵市民旺生态养殖场“7·11”较大

非法生产烟花爆竹爆炸事故防范和整改

措施落实情况的评估报告

2023 年 7 月 11 日 4 时 36 分许，醴陵市板杉镇竹花山村中

山组醴陵市民旺生态养殖场内发生一起非法生产烟花爆竹爆炸

较大生产安全事故，事故造成 7人死亡，直接经济损失约 710万

元。

事故发生后，株洲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了事故调查组，调查

组按照“四不放过”和“科学严谨、依法合规、实事求是、注重

实效”的原则，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、原因、人员伤亡和直接

经济损失等情况，认定了事故性质和事故责任，提出了对事故责

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、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，并向株洲

市人民政府提交了事故调查报告。株洲市人民政府于 2023 年 9

月 28日对事故调查报告予以批复。

为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确保事故责任追究意见和事故防范整

改措施落实落地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生产安

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》《湖南省生产安全事

故调查处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株洲市安委办组织成立了醴陵市

民旺生态养殖场“7·11”较大非法生产烟花爆竹爆炸事故防范



— 2 —

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组（以下简称评估组），对《 醴陵市

民旺生态养殖场“7·11”非法生产烟花爆竹爆炸较大事故调查

报告》中事故责任追究意见和事故防范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

评估。现将评估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事故责任追究意见落实情况

（一）参与非法生产相关责任人员的处理

1. 刘某军，男，43 岁，中共党员，为非法生产活动提供场

所并参股组织非法生产，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责任，涉嫌危险物

品肇事罪，被依法刑事拘留。

落实情况：落实到位，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（因本案有被告

人不服判决提出上诉，案件现已移送株洲中院进行二审，故一审

判决未生效，以二审判决结果为准）。

2. 吴某期，男，39 岁，群众，非法组织生产活动，对事故

发生负有主要责任，涉嫌危险物品肇事罪，被依法刑事拘留。

落实情况：落实到位，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（因本案有被告

人不服判决提出上诉，案件现已移送株洲中院进行二审，故一审

判决未生效，以二审判决结果为准）。

3. 刘某华，女，43 岁，群众，刘某军的妻子，醴陵市民旺

生态养殖场法人代表，非法生产活动“中间人”，对事故负有主要

责任，涉嫌危险物品肇事罪，被依法刑事拘留。

落实情况：落实到位，判处有期徒刑三年（因本案有被告人

不服判决提出上诉，案件现已移送株洲中院进行二审，故一审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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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未生效，以二审判决结果为准）。

4. 易某文，男，36 岁，群众，非法生产“中间人”，对事故

发生负有主要责任，涉嫌危险物品肇事罪，被依法刑事拘留。

落实情况：落实到位，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（因本案有

被告人不服判决提出上诉，案件现已移送株洲中院进行二审，故

一审判决未生效，以二审判决结果为准）。

5. 吴某祥，男，49 岁，群众，为非法生产活动提供运输服

务，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责任，涉嫌危险驾驶罪，被依法刑事拘

留。

落实情况：落实到位，判处拘役五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三

千元（因本案有被告人不服判决提出上诉，案件现已移送株洲中

院进行二审，故一审判决未生效，以二审判决结果为准）。

6. 梁某雄，男，64 岁，群众，非法销售易制爆物品，为非

法生产活动提供运输服务，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责任，涉嫌危险

驾驶罪，被依法刑事拘留。

落实情况：落实到位，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（因本案有

被告人不服判决提出上诉，案件现已移送株洲中院进行二审，故

一审判决未生效，以二审判决结果为准）。

7. 夏某，男，40 岁，群众，包庇窝藏非法生产组织者，涉

嫌窝藏包庇罪，被依法刑事拘留。

落实情况：落实到位，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。

8. 易某生，男，38 岁，群众，包庇窝藏非法生产组织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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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嫌窝藏包庇罪，被依法刑事拘留。

落实情况：落实到位，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。

9. 李某扬，男，60岁，群众，2023年 3月因非法制造爆炸

物罪被浏阳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，缓刑一年。非法生

产活动“中间人”，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责任，涉嫌非法制造爆炸

物罪，被依法刑事拘留。

落实情况：落实到位，判处有期徒刑四年（因本案有被告人

不服判决提出上诉，案件现已移送株洲中院进行二审，故一审判

决未生效，以二审判决结果为准）。

10. 陈某洪，男，51 岁，群众，非法生产活动参与者和“中

间人”，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责任，涉嫌非法储存危险物质罪，

被依法刑事拘留。

落实情况：落实到位，判处有期徒刑十年（因本案有被告人

不服判决提出上诉，案件现已移送株洲中院进行二审，故一审判

决未生效，以二审判决结果为准）。

11. 王 某，男，60 岁，群众，非法生产活动参与者和“中

间人”，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责任，涉嫌非法制造爆炸物罪，被

依法刑事拘留。

落实情况：落实到位，判处有期徒刑七年（因本案有被告人

不服判决提出上诉，案件现已移送株洲中院进行二审，故一审判

决未生效，以二审判决结果为准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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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事故责任单位的处理

1.醴陵市民旺生态养殖场。刘某军将养殖场内一栋约 80 平

方米闲置空房（饲料间、兽药间）出租给李某中等人用于非法生

产烟花爆竹。建议由醴陵市畜牧水产事务中心吊销其证照。

落实情况：2023年 7月 14日醴陵市农业农村局同意注销醴

陵市民旺生态养殖场《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》。

2.江西省上栗县渌塘镇文昌烟花爆竹原材料有限公司。2023

年 2月至 4月 20日李某中使用醴陵市北泰出口花炮厂的营业执

照、法人代表、安全生产许可证复印件，先后 8次从江西省上栗

县渌塘镇文昌烟花爆竹原材料有限公司购买非法生产烟花爆竹

“狗尾草”所需的原材料；2023年 5月 3日至 7月 10日吴某期先

后 12 次未提供任何资质从该公司购买非法生产烟花爆竹“狗尾

草”所需的原材料。建议移送江西省上栗县有关部门依法处理。

落实情况：已移交至江西省上栗县应急管理局处理。上栗县

应急管理局于 2023年 9月 14日对该公司采取停业整顿并暂扣经

营许可证的措施。2023年 9月 18日，县公安局对上栗县文昌烟

花爆竹原材料有限公司股东梁某雄涉嫌违法违规销售烟花爆竹

原材料案件作出决定，对该公司处罚人民币 5万元。11月 6日，

县应急局对梁某雄将易制爆危险化学品销售给不具备资格的个

人从事非法生产活动的行为作出对该公司处罚人民币 13.5万元、

并停业整顿 2个月的行政处罚决定。

3.醴陵市金兔出口烟花鞭炮有限责任公司。该公司涉嫌将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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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经营场所、设备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和相应资质的个

人。由醴陵市应急管理局对其立案调查，并先行暂扣其《安全生

产许可证》。

落实情况：2024 年 7 月 6 日，醴陵市人民政府提请省应急

管理厅吊销醴陵市金兔出口烟花鞭炮有限责任公司安全生产许

可证。

4.醴陵市白兔潭河洲出口花炮厂。该企业涉嫌在厂里私自搭

建钢棚；未落实从业人员、外来人员、车辆出入厂（库）区登记

制度等问题。由醴陵市应急管理局对其立案调查，并先行暂扣其

《安全生产许可证》。

落实情况：2023 年 9 月 8 日醴陵市应急管理局对该企业合

并处人民币 13 万元罚款，暂扣安全生产许可证 3个月。罚款已

于 2023年 9月 12日全部缴清。

5.醴陵市北泰出口花炮厂。建议由醴陵市应急管理局立案查

处。

落实情况：经醴陵市应急局调查，该企业违法事实不清，证

据不足，无可适用的法律依据，不予处罚。

（三）相关单位的其他处理

1.责成醴陵市委、市政府向株洲市委、市政府作出深刻检查；

落实情况：2023 年 10 月 11 日，醴陵市委、市政府向株洲

市委、市政府做出《关于对“7·11”非法生产事故进行检讨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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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告》。

2.责成醴陵市板杉镇党委政府、醴陵市公安局、醴陵市应急

局、醴陵市交通运输局、醴陵市畜牧水产事务中心、醴陵市司法

局等单位向醴陵市委市政府作出深刻检查。

落实情况：醴陵市板杉镇党委政府、醴陵市公安局、醴陵市

应急局、醴陵市交通运输局、醴陵市畜牧水产事务中心、醴陵市

司法局等单位分别已向醴陵市委市政府做出深刻检讨。

3.责成醴陵市公安局对醴陵市板杉镇竹花山村驻村辅警左

军按规定作出处理。

落实情况：2023年 7月 31日，醴陵市公安局同意给予醴陵

市板杉镇竹花山村驻村辅警左某批评教育，由板杉派出所对该辅

警进行谈话批评。

（四）纪检监察机关追责问责人员的处理

1. 帅某明，中共党员，醴陵市板杉镇竹花山村支委委员，

建议移送纪检监察机关处理。

落实情况：2023 年 10 月 31 日，由醴陵市监委给予其留党

察看一年处分。

2. 刘某军，中共党员，醴陵市板杉镇竹花山村原党总支书

记、村主任，建议移送纪检监察机关处理。

落实情况：2023 年 10 月 31 日，由醴陵市监委给予其开除

党籍处分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。

3. 朱某，群众，醴陵市板杉镇综合行政执法大队队员、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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急管理专干，建议移送纪检监察机关处理。

落实情况：2023 年 10 月 31 日，由醴陵市监委给予其政务

记过处分。

4. 蒋某涛，群众，醴陵市板杉镇综合行政执法大队队员、

应急管理专干。

落实情况：2023 年 10 月 31 日，由醴陵市监委给予其政务

记过处分。

5. 彭某林，中共党员，醴陵市板杉镇综合行政执法大队，

安全生产工作站站长，建议移送纪检监察机关处理。

落实情况：2023 年 10 月 31 日，由醴陵市监委给予其政务

撤职处分。

6. 徐某，群众，醴陵市板杉镇原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安全生

产工作站站长。

落实情况：落实到位，由醴陵市监委给予其政务撤职处分。

7. 龙某盛，中共党员，醴陵市交警大队第五执勤中队中队

长，醴陵市板杉镇政府“打非治违”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，建议移

送纪检监察机关处理。

落实情况：2023 年 10 月 31 日，由醴陵市监委给予其政务

记过处分。

8. 罗某俊，中共党员，板杉镇政府畜牧主管，建议移送纪

检监察机关处理。

落实情况：2023 年 10 月 31 日，由醴陵市监委给予其政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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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过处分。

9. 李某查，中共党员，醴陵市畜牧水产事务中心质量安全

股股长，建议移送纪检监察机关处理。

落实情况：2023 年 10 月 31 日，由醴陵市监委给予其政务

警告处分。

10. 周某军，中共党员，白兔潭镇司法所司法助理，建议移

送纪检监察机关处理。

落实情况：2023 年 10 月 17 日，由醴陵市监委给予其诫勉

处理。

11. 黄某伟，中共党员，醴陵市李畋镇司法所所长，建议移

送纪检监察机关处理。

落实情况：2023 年 10 月 17 日，由醴陵市监委给予其诫勉

处理。

12. 刘某强，中共党员，醴陵市公安局危爆大队民警，建议

移送纪检监察机关处理。

落实情况：2023 年 10 月 31 日，由醴陵市监委给予其政务

警告处分。

13. 杨某忠，群众，醴陵市交通运输局行政执法大队干部，

建议移送纪检监察机关处理。

落实情况：2023 年 10 月 31 日，由醴陵市监委给予其政务

警告处分。

14. 杨某新，中共党员，醴陵市交通运输局综合行政执法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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队副大队长，建议移送纪检监察机关处理。

落实情况：2023 年 10 月 31 日，由醴陵市监委给予其政务

警告处分。

15. 文某华，中共党员，醴陵市公安局板杉中心派出所所长，

醴陵市板杉镇政府“打非治违”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，建议移送纪

检监察机关处理。

落实情况：2023 年 10 月 31 日，由醴陵市监委给予其政务

记过处分。

16. 文某全，中共党员，醴陵市公安局危爆大队大队长，建

议移送纪检监察机关处理。

落实情况：2023 年 10 月 31 日，由醴陵市监委给予其政务

记过处分。

17. 罗某，中共党员，醴陵市板杉镇人大副主席、板杉镇竹

花山村办点领导，建议移送纪检监察机关处理。

落实情况：免除其职务，2023 年 10 月 31 日，由醴陵市监

委给予其政务降级处分。

18. 杨某异，中共党员，醴陵市板杉镇原党委委员、宣统委

员、副镇长。

落实情况：落实到位，撤销党内职务、政务撤职并已移送株

洲市监察机关立案调查。

19. 肖某，中共党员，醴陵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、执法大

队长，建议移送纪检监察机关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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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实情况：2023 年 10 月 31 日，由醴陵市监委给予其政务

记大过处分。

20. 文某鹏，中共党员，醴陵市公安局党委委员、副局长，

醴陵市公安局烟花爆竹公共管理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组长，建

议移送纪检监察机关处理。

落实情况：2023 年 10 月 31 日，由醴陵市监委给予其政务

记过处分。

21. 梁某，中共党员，醴陵市板杉镇人民政府原党委副书记、

镇长，建议移送纪检监察机关处理。

落实情况：2023 年 10 月 31 日，由醴陵市纪委给予其党内

严重警告、政务降级处分。

22. 朱某飞，中共党员，醴陵市畜牧水产事务中心主任，建

议移送纪检监察机关处理。

落实情况：2023 年 10 月 17 日，由醴陵市监委给予其诫勉

处理。

23. 苏某峰，中共党员，醴陵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、局长，

醴陵市安委会办公室主任，建议移送纪检监察机关处理。

落实情况：2023 年 10 月 31 日，由醴陵市监委给予其政务

记大过处分。

24. 易某华，中共党员，醴陵市陶瓷国际会展中心主任、醴

陵市板杉镇原党委书记，建议移送纪检监察机关处理。

落实情况：免除其职务，2023 年 10 月 31 日，由株洲市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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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处分。

25. 黄某伟，中共党员，醴陵市政协原党组成员、副主席、

醴陵市“打非”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醴陵市“打非”办主任，建议

移送纪检监察机关处理。

落实情况：2023 年 10 月 31 日，由株洲市纪委给予其党内

严重警告处分。

26. 罗某虎，中共党员，醴陵市副市长、市公安局局长，醴

陵市“打非”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、安委会副主任，建议移送纪检

监察机关处理。

落实情况：2023 年 10 月 31 日，由株洲市纪委给予其党内

警告处分。

27. 曾某，中共党员，醴陵市委常委、常务副市长，醴陵市

安全生产委员会常务副主任，醴陵市“打非”工作领导小组副组

长，建议移送纪检监察机关处理。

落实情况：2023 年 10 月 16 日，由株洲市委决定免除其职

务，2023 年 10 月 31 日，由株洲市纪委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处

分。

28. 刘某华，中共党员，醴陵市委副书记、市长，醴陵市安

委会主任，醴陵市“打非”工作领导小组组长，建议移送纪检监察

机关处理。

落实情况：2023 年 10 月 31 日，由株洲市纪委给予其党内

警告处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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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

（一）醴陵市公安局

一是抓源头治理，强化“全过程”闭环管理。管住重点物品、

重点人员、重点场所，出台《烟花爆竹原材料管理十条铁规》和

《涉危涉爆重点人员管控办法》，督促企业落实“凭证实名购买、

备案及时全面、流向清晰准确、安全防范到位、被盗被抢必报”

要求，通过严管重罚全面压实企业主体责任，坚决杜绝易制爆危

险化学品流入非法生产（或其他违法犯罪）领域，同时对五年内

受过打击处理的涉危涉爆人员进行全面梳理，全部纳入重点人员

“一体化”管控系统，定期分析重点对象的活动轨迹和通联情况，

并将异常情况推送至相关派出所落地核查。

二是抓侦查破案，推行“全链条”打击整治。出台《“打非”工

作十条硬措施》《关于严查严管严打非法运输烟花爆竹等违法犯

罪行为的若干规定》等系列文件，建立健全打击涉危涉爆违法犯

罪活动的侦查工作体系。2023年，侦办烟花爆竹领域“打非”类案

件 191起，刑事打击 128人，行政拘留 253人，刑事打击总量同

比上升 45.5%，行政拘留总量同比上升 39.8%。其中，8起省督

案件，全部查清了犯罪的组织者、和药工序的骨干人员以及原材

料来源。

三是抓日常监管，做实“全周期”风险评估。全面推行烟花爆

竹企业公共安全信任等级评估管理制度，对企业实行积分管理，

将运输安全、流向管理、治安保卫等 8个方面的 30个风险点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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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化为分值，通过查办案件、现场检查、数据分析等方法，逐月

对企业考核评估，评定公共安全管理的信任等级（依次为：五、

四、三星企业），并将存在非法运输、非法生产等突出问题的企

业列为重点整治企业。被评估为五星企业的单位，相关职能部门

为其行政许可开辟“绿色通道”，可享受节假日预约加班办证等特

惠服务，对重点整治的“问题企业”加大检查频次，实施“靶向治

疗”。

（二）醴陵市农业农村局

一是加强安排部署。7.11事件之后，醴陵市畜禽养殖业中心

严格按照上级指示要求，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剖析原因并部署畜禽

养殖业安全防范工作。将安全生产纳入重要议题，明确牵头领导

和股室，提高全体干部政治站位。同时加强对乡镇畜禽养殖业安

全生产培训指导，对镇街畜牧工作负责人对辖区内的养殖企业

（场、户）共培训人数 1300人次。

二是加强行业指导。事故发生后相继印发了《关于迅速组织

开展畜牧行业安全生产隐患自我排查行动的提示函》《中共醴陵

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切实加强当前畜禽养殖业安

全防范工作的紧急通知》《关于开展烟花爆竹“打非治违”专项整

治及畜牧水产领域安全生产、质量安全、粪污治理大检查大整顿

的通知》（醴牧渔发〔2023〕19 号）及《中共醴陵市委农村工

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醴陵市畜牧业安全生产“百日攻坚”

工作方案的通知》等文件，明确了由分管领导负责畜牧业安全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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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分行业包保挂联的责任安排，成立了由农业农村局（畜牧水产

事务中心）领导分片组成的 4个小组对全市畜牧业养殖企业（场、

户）安全生产底数、安全隐患排查、非法生产、问题整改情况并

进行督促指导。

三是加强工作落实。中心印制下发了 3500 份畜禽液体粪污

贮存池安全生产指南与安全操作明白纸和 3500 份畜牧水产领域

安全生产张贴纸。市农业农村局、市畜牧水产事务中心联合组成

的 4个畜禽养殖业安全防范工作检查、督促、指导小组在全市范

围内开展畜禽养殖业安全防范工作检查、督促和指导。检查组共

随机抽查了 115户，存在沉淀池无围栏、预制板盖板老化、警示

标志缺乏及安全救援设备不完善等问题（现已整改完毕）。对全

市停用、废弃养殖场所展开拉网式重点排查，走访调查生猪养殖

场 3224 家，排查出停用、废弃养殖场所 447 家，对每一间栏舍

和闲置建筑进行全方位、无死角拍照留存，未发现从事非法生产

行为。其中，统计出废弃一年以内的有 101家，一年以上两年以

内的有 57 家，两年以上的 289 家，对此分门别类建立了统计台

账。定期进行例行巡查，及时发现非法生产线索，及时报告相关

部门处置。

（三）醴陵市应急管理局

一是强化领导，理顺体制机制。明确株洲醴陵烟花爆竹发展

研究中心为烟花爆竹产业发展的牵头部门，起草《醴陵市烟花爆

竹产业发展规划》，作为全市烟花爆竹产业布局、类别调控、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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术改造、项目建设等工作引领。印发《醴陵市烟花爆竹领域“打

非治违”专项整治工作方案》，成立高规格的烟花爆竹“打非治违”

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，由醴陵市委书记任政委，市人民政府市

长任组长，下设“一办八组五专班”，从应急、公安、市场监管、

交通运输等部门抽调 33人，实行集中办公。明确 45位在职市级

领导联点包片，下沉镇（街道）开展“打非治违”工作。各镇（街

道）相应成立“打非治违”工作专班；健全“打非治违”“五包一”制

度，明确镇（街道）办点班子成员、办点干部、派出所干警、村

（社区）干部和后盾单位人员包保联系村（社区）。全市 114个

单位，2400余人驻点联系镇（街道）协助参与“打非治违”工作。

二是聚焦重点，开展清剿排查。按照“有非必打，除非务尽”

原则，印发《关于开展烟花爆竹“打非清剿”行动的通知》，自 7

月 12日起到 12月底，在全市部署开展烟花爆竹“打非清剿”行动。

突出对区域交界地带等重点地区、废旧厂房和退出企业等重点场

所、曾经从事非法生产的重点人员、非法改装车等重点车辆进行

清缴排查。坚持以镇（街）为基本单元、以村（社区）为具体网

格，采取“上门入户”、夜巡夜查、无人机热成像等方式开展网格

化地毯式清查，不漏过一个盲点，不放过一个隐患。截止 2023

年 12月底，累计排查房屋、厂房 60万余处。

三是重拳出击，铁腕严打重处。按照“查大风险、除大隐患、

防大事故”原则，综合运用“四不两直”、“线上线下”相结合等方

式，深入开展“双百日”攻坚、转包分包、“四超两改”等专项整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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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格落实“二十条硬措施”、“七个一律”，对检查发现存在重大安

全隐患的，依法采取上限处罚、停产整顿、关闭取缔、典型曝光

等措施，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，全面提升震慑力度。2023

年以来至今，共检查烟花爆竹企业 3838家（次），立案查处 370

家（次），罚款 1122.7 万，提请吊销安全生产许可证 5 家。同

时深挖细查，依法追究组织者、参与者、上下游涉案单位及个人

的责任，彻底斩断利益链条。

四是注重宣教，构筑人民防线。强化警示教育，组织全市各

镇街、部门单位和烟花爆竹企业主要负责人集中观看警示教育

片。举办应急管理能力提升、烟花爆竹生产单位主要负责人业务

专题培训班，培训党政领导、监管人员、企业负责人1600余人，

组织4877名烟花爆竹生产企业主要负责人、安全管理人员、特种

作业人员进行理论测试，全面夯实思想和理论基础，强化安全意

识及能力素质，提升统筹安全与发展能力。印发《关于严厉打击

非法生产烟花爆竹等行为的通告》，充分利用广播、电视、互联

网等媒体，以及宣传车、“村村响”、微信、短信等传播工具，多

途径、全方位开展宣传，形成高压震慑态势。健全有奖举报制度，

设立4处举报电话，1处举报邮箱，凡举报查实非法装药，“一条

龙”非法作业，合法企业非法下单，原材料企业非法销售，党员

干部、公职人员及监管人员参与非法生产、充当“保护伞”的，一

律奖励30万元。强化教育培训，提升履职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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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总体评估意见

评估组通过查证相关资料和事故现场核查，认为醴陵市党委

政府及其相关部门，能认真汲取事故教训，切实负担起化解风险

的重大责任。经评估组评估，具体意见如下： 相关责任人员和

责任单位的党纪政务处分和组织处理已落实到位；对单位的行政

处罚已执行到位；对参与非法生产相关责任人员均追究了刑事责

任；醴陵市相关单位、相关部门对本起事故调查报告中提出的事

故责任追究意见已全部落实；相关企业（单位）、相关部门认真

落实了事故防范整改措施。

醴陵市民旺生态养殖场“7·11”

较大非法生产烟花爆竹爆炸事故防范和

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组

2024年 9月 1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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